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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31 证券简称：穗恒运 A 公告编号：2012—022  

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、否决或变更提案。 

二、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召开时间：2012 年 6月 21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：00； 

2、召开地点：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 235号恒运大厦 6层会议室； 

3、召开方式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； 

4、召集人：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； 

5、主持人：本公司董事长郭晓光先生； 

6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三、会议的出席情况 

1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（代理人）共 7人，代表股份 202,363,076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9.08%。 

2、其他人员出席情况：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和其

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。 

四、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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赞成 202,363,07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  

100%； 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%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赞成 202,363,07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   

100%； 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% 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赞成 202,363,07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   

100%； 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% 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1年度财务报告》。 

赞成 202,363,07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   

100% ； 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%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。 

赞成 202,363,07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  

100% ； 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% 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%。 

同意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，2011年度合并报表归属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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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70,588,475.85 元，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

510,124,785.32元。母公司 2011年实现净利润为 510,124,785.32元，

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1,013,937.26 元，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

521,138,722.58 元，减去提取 10%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49,745,898.91

元（提取基数为母公司 2011年度净利润 510,124,785.32 元减去以前

年度亏损额 12,665,796.19 元）以及 2011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金额

253,480,643.40 元，母公司 2011年期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

217,912,180.27 元。 

考虑到公司 2011年已实施了中期分配，结合公司目前的资金状

况，为保证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，2011年度不进行

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（六）审议通过了《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应支付报酬的议案》。 

赞成 202,363,07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  

100% ； 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% 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% 。 

同意：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年度审计机构，期限

一年。 

经公司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协商，公司合计支付审计服务费用

总额为 93.5万元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以下审计服务:（1）

本公司、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及参股企业的 2012 年度财务报

表审计报告；（2）本公司、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及参股 2012

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审核报告；(3) 本公司（含纳入本公司内

控实施范围子公司）201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。 



 - 4 - 

2011年度公司的财务审计费用为 55.50万元，包括：（1）本公

司、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及参股企业的年度审计费用；（2）

本公司、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及参股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审

核报告费用。 

五、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

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做了 2011年度述职报告，对

2011年度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、发表独立意见及保

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。 

六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

2、律师姓名：许丽华、黄菊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

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、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

有效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 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； 

2、公司 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

3、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




